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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吳浲楙建築師

113年度變更使用暨室內裝修法令執行疑義/
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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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浲楙建築師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經歷 95年地方特考三等考試及格

96年建築高考三等考試及格
97年建築師高考及格
95年台北市政府-建管處
96年桃園市政府-城鄉局
98年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
102年迄今吳浲楙建築師事務所
111年迄今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室內裝修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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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與一般裝修差異性比較

05變更使用竣工執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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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制度/掛號/流程/全委辦/雙軌制01

變更使用案件室內裝修案件/

星期二、星期四
室內裝修許可(粉紅皮)/室內裝修竣工(橘皮)
變更使用許可(黃皮)/變更使用竣工(黃皮)

變使暨室裝許可(紫皮)/變使暨室裝合格(巧克
力皮)

室內裝修及變
更使用案件

星期五前
公會/掛號

1130前完成初審 0930-1130公會審查 1130現場竣工審查

當週 隔週

1130承辦審查

自由調整

星期四前
公會/掛號

變更使用
竣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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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制度/室裝流程01
注意:所有審查程序皆於審查當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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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制度/變使流程01
注意:所有審查程序皆於審查當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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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制度/簡裝流程01
注意:所有審查程序皆於審查當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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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執行流程01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變更使用第一階段(圖說審查許可)

變更使用第二階段(竣工驗收合格)

消防圖說審查-消防竣工會勘

約1個半月

約1個半月

視施工情況,消防圖審及會勘約各1個月

建造科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室內裝修

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第一階段(圖說審查許可)

視施工情況,消防圖審及會勘約各1個月

約1個半月

約1個半月

建造科

消防圖說審查-消防竣工會勘

辦理室內裝修

室內裝修第一階段(圖說審查許可)

室內裝修第二階段(竣工驗收合格)

消防圖說審查-消防竣工會勘

約1個半月

約1個半月

視施工情況,消防圖審及會勘約各1個月

建造科

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第一階段(竣工驗收合格)

注意:變更使用有抽查機制

當月取得合格證之竣工案件，於次月底配合桃園市政府依核准案件10％或經認定有必要者決定
抽查案件，進行書圖文件及現場查驗，現場查驗與圖說不符者，另行函請該案簽證人員與申請
人於文到30日內繳回合格證重新申請竣工查驗；簽證人員有未依函文期限辦理補正且一年達三
次以上等重大違規情節者，該簽證人員自通知補正發文日起算,一年內不適用本會竣工查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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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法規會重點/防火門開啟方向02

結論:機械室防火門未位於避難路徑上免向逃生
避難方向開啟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76條第一項第五款

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但供住宅使用及宿舍寢室、
旅館客房、醫院病房等連接走廊者，不在此限。



10

歷年法規會重點/防火區劃02

結論: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79條、第79條
之1、第79條之2、第99條之1、第162條、第181
條、第182條、第189條、第241條、第242條、
第243條及第272條….等有提及防火區劃者涉及

上開規定皆應辦理變更使用

依據: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

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所定有本法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
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
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
用執照之規定如下：
二、防火區劃範圍、構造或設備之調整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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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法規會重點/違章建築02

既有違章建築請依現況確實查報，未查報者竣工查驗視同新違章

新增違章建築請勿以既有違章建築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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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法規會重點/高層建築涉及防火避難性評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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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法規會重點/材料證明認定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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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法規會重點/申請範圍變更.展期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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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法規會重點/竣工修正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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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法規會重點/未領得消防合格.電梯簡化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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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法規會重點/昇降設備變使02
02 作業程序認定原則

原合法建築物增設昇降設備重點摘要

1.新增電梯屋突已有違建者不得增加一停至屋突

適用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55條規定:

免計建築面積.樓地板面積

昇降機間+昇降機道 < 12㎡且昇降機道 < 6㎡

屋突增加之面積免檢討，高度依第一條第九款第一目規定設置 屋突沒停 < 6m,屋突停 < 9m

適用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免計建築面積.樓地板面積

昇降機間+昇降機道 < 20㎡

增加高度 < 6m

工廠類不適用

桃園地區屋突涉有違章處理方式:

2.現況電梯增加一停至屋突已有違建者，得補辦增加一停至屋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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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裝制度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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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三十三條

申請室內裝修之建築物，其申請範圍用途為住宅或申請樓層之樓地板面積符合下列規定之
一，且在裝修範圍內以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牆、防火門窗區劃分隔，其未變更防火
避難設施、消防安全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者，得檢附經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或室
內裝修業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簽章負責之室內裝修圖說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申報
施工，經主管建築機關核給期限後，准予進行施工。工程完竣後，檢附申請書、建築物權
利證明文件及經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室內裝修業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竣工查驗合格簽章負
責之檢查表，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申請審查許可，經審核其申請文件齊全後，
發給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一、十層以下樓層及地下室各層，室內裝修之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下者。
二、十一層以上樓層，室內裝修之樓地板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者。
前項裝修範圍貫通二層以上者，應累加合計，且合計值不得超過任一樓層之最小允許值。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對於第一項之簽章負責項目得視實際需要抽查之。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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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裝修申請範圍用途為住宅、集合住宅單元

✓申請室內裝修之樓地板面積在300平方公尺

以下者

✓非屬高層建築物(高度50公尺或16樓以上)、

總則編#3 防火避難性能設計建築物。

✓無增設廁所、浴室或增設2間以上之居室造

成分間牆變更03



21

簡裝作業事項

Step 01

掛號.排審

 每星期二.四

當日掛當日審

Step 02

審查 

許可-當日審當日發

竣工-審查後一星期

Step 03

檢視制度 

當周星期四由二位建築

師一位承辦再次審查

Step 04

竣工抽查

採用書面抽查

無現場勘查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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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性比較

圖說內容 大同小異

04
許

可

竣

工

掛件排審

時 程

檢 視

消 防

現場會勘

檢 視

抽 查

大同小異

前一周掛初審ok才能下周排審 當日掛當日審

掛件後約一個月可領件 當日審當日核發

免 要

一般室內裝修 簡易室內裝修

需會審會勘費用高昂10萬起跳 消防設備師簽證約5千至1萬5

免

免

要 免

要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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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簡易裝修是幫助民眾快速取得施工許可不延

宕工程與入住時程

同時維護施工合法性，減少不必要之糾紛

必填:

符合國土管理
署登記有案之
室內裝修業



24

執行制度/變更使用竣工05
注意:所有審查程序皆於審查當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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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投影片 17
	投影片 18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投影片 21
	投影片 22
	投影片 23
	投影片 24
	投影片 25

